凤县财政局

关于1-9月直达资金预算执行情况
直达资金调拨情况

截至9月30日，本年度市财政已调度直达资金11批24600万元，保障了我县资金需求，为地方加快落实相关政策措施、资金直达民生提供了有力库款保障。

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

根据直达资金动态监控平台数据统计，截至9月30日，我县直达资金指标下达合计33597.17万元，其中：

1.支持基层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等专项转移支付404万元。其中：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转移支付257万元、其他减税降费资金转移支付147万元。

2.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16098.35万元。其中：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2000万元、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2277.86万元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614.38万元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2420.43万元、林业改革发展资金3079.31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补助经费1156万元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186.45万元、学生资助补助经费127.76万元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029万元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36.77万元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330.21万元、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679.44万元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102.36万元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72.41万元、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843.97万元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11万元、优抚对象补助经费423万元、就业补助资金700万元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万元、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3万元。
3.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16814.82万元。其中：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9840万元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346万元、疫情防控财力补助资金622万元、体制结算-应急救灾和农资补贴资金6.82万元。

4.专项转移支付：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280万元。
三、直达资金支出情况

根据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统计，截至9月30日，我县直达资金支出26869.68万元，支出进度80%。其中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10716.94万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16027.44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支出125.30万元。
PAGE  
1

